
纳税检查-配合税收检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

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67/2021_2022__E7_BA_B3_

E7_A8_8E_E6_A3_80_E6_c46_167841.htm 配合税收检查 (一)纳

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对国家税务机关布置的各类税务检查活动

，应当积极配合。对主管部门或按行业组织的联查、互查，

要有专人参加，协助开展工作，主动提供帐证资料和情况。

检查结束要协助检查人员核实问题。对国家税务机关检查后

作出的处理决定，应当立即执行，按规定限期补缴税款、滞

纳金和罚款；进行帐务调整，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，以免今

后发生类似问题。 (二)国家税务机关需要对纳税人或其他单

位、个人的纳税情况采用录音、录像、照像、复印等方式进

行调查取证时，有关人员应如实提供情况，出具证据，予以

配合，不得拒绝或者隐瞒。 (三)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及其他

公民对于不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和违反税法的行为，有权向

国家税务机关检举揭发，为税务检查提供线索，由国家税务

机关按规定给予奖励并为其保密。 (四)纳税人外出经营应当

自觉服从所在地国家税务机关的管理，及时办理有关手续，

按规定申报纳税。 (五)纳税人在车站、码头、机场、邮政企

业及其分支机构托运、邮寄应纳税商品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

，应当配合国家税务机关检查，如实提供其单据、凭证和有

关资料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